
【裁判字號】106,金上,8

【裁判日期】1070213

【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金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陳介安律師

被 上 訴人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林廷芳

被 上 訴人　曹明宏

　　　　　　吳正道

　　　　　　黃美霜

　　　　　　葉棟昌

　　　　　　金奉天

　　　　　　吳基忠

　　　　　　陳本發

　　　　　　孫玉珍

　　　　　　銓遠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吳淑娟

上12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明怡律師

　　　　　　呂雅婷律師

　　　　　　林柚君律師

被 上 訴人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于紀隆

被 上 訴人　陳雅琳

　　　　　　楊美雪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金玉瑩律師

　　　　　　馬傲秋律師

　　　　　　林羿甫律師

被 上 訴人　何明憲

　　　　　　柴俊林

　　　　　　汪家玗

　　　　　　張馨予

上4 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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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楊曉邦律師

　　　　　　甯維翰律師

　　　　　　陳峰富律師

　　　　　　劉仁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6 年1

月1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金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7 年1 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保護機構為保護公益，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下稱投保法）及其捐助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對於造成多

   數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受損害之同一原因所引起之證券

   、期貨事件，得由20人以上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授與仲

   裁或訴訟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提付仲裁或起訴，投保

   法第28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其係依投保法設

   立之保護機構，經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所示之買受被

   上訴人勤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美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

   之人授與訴訟實施權，依前開規定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等

   情，業據其提出授權人名單暨求償金額一覽表、求償表、訴

   訟及仲裁實施權授與同意書等件（見原審卷二第94至202 頁

   ，原審卷三第1 至77頁）為證，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

   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或法律上陳述者，非

   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亦有明文。經查上

   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勤美公司97年度財務報表隱匿與關係人

   之保證背書，致98年4 月30日公布之97年度「勤美公司財務

   報表」及「勤美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下合稱系

   爭財報）內容不實為由，依據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20條、第20條之1、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88

   條、公司法第23條、會計師法第41條、第42條規定，提起團

   體訴訟請求：(一)被上訴人勤美公司、林廷芳、曹明宏、吳淑

   娟、吳正道、黃美霜、葉棟昌、金奉天、銓遠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銓遠公司）、吳基忠、陳本發、孫玉珍、何明憲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下稱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陳雅琳、楊美雪（下稱勤美公司等16人）、柴俊林、汪

   家玗、張馨予（下稱張馨予等3 人，以上19人合稱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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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指其一，逕稱其名）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之一所示訴訟

   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一「求償金額」欄所示合計新臺

   幣（下同）1 億2655萬41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算之法定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二)勤美公司等16人應再

   連帶給付如附表一之二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

   二「求償金額」欄所示合計1077萬12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嗣於本院不

   再依會計師法第41條、公司法第23條為主張，並將民法第18

   4條部分更正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見本院卷

   三第224 頁），核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應予准許。上訴人

   雖另於民國100年7月21日於原審提出準備書狀（原審於同年

   月25日收受），追加勤美公司於94、95年度購入大廣三不動

   產與金典酒店不良債權致造成財務報表「不動產投資」、「

   固定資產」、「其他金融資產」有虛增之不實情事，惟上訴

   人此部分之主張如屬真實，勤美公司財務報表於94、95年間

   有關「不動產投資」、「固定資產」、「其他金融資產」之

   虛偽記載，倘未因出售等因素沖銷，即會沿續至97年度之財

   務，造成98年4 月30日所公布之系爭財報內容不實，自堪認

   上訴人於100年7月21日所提準備書狀之記載，僅係補充造成

   勤美公司98年4 月30日公布系爭財報內容不實之事實上陳述

   ，非為訴之追加或變更，亦應准許。另上訴人於原審即依民

   法第184條對被上訴人均為主張（見原審卷十二第150頁反面

   ），何明憲、柴俊林、汪家玗、張馨予抗辯上訴人於本院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為請求係屬訴之追加云云，容有誤會

   ，附此敘明。

三、被上訴人勤美公司、林廷芳、曹明宏、吳淑娟、吳正道、黃

   美霜、葉棟昌、金奉天、銓遠公司、吳基忠、陳本發、孫玉

   珍（下稱勤美公司等12人）雖抗辯上訴人追加大廣三不動產

   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案部分，已逾投資人之授權範圍，

   不具訴訟實施權，當事人即非適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15

   頁）。惟查上訴人以勤美公司系爭財報不實徵求訴訟實施權

   人之授權，依投保法第28條第1 項前段規定以自己名義提起

   本件訴訟，當事人自屬適格。至於上訴人主張95年勤美公司

   以高價購入大廣三不動產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之交易，影響

   系爭財報正確性等情，乃屬該部分主張有無理由問題，並不

   影響上訴人有權以自己名義提起本件訴訟。則勤美公司等12

   人抗辯上訴人就此部分無訴訟實施權，當事人為不適格云云

   ，並不足採。

四、末按「受命法官為闡明訴訟關係，得為下列各款事項，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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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公開法庭之形式行之：三、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當事

   人就其主張之爭點，經依第1 項第3 款或前項為協議者，應

   受其拘束。但經兩造同意變更，或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或依其他情形協議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

   第270 條之1 第1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勤美公司等12人雖

   抗辯：兩造於100 年5 月16日原審言詞辯論時已陳明對法官

   所為確認爭點結果無意見等語（見原審卷六第21至22頁），

   詎於100年7月21日始具狀追加大廣三不動產及金典酒店不良

   債權交易之事實，顯有礙被上訴人之防禦及訴訟終結，且上

   訴人於98年6月3日媒體報導時已知悉前開事實，故上訴人未

   適時追加顯屬可歸責於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

   第447 條，應不許提出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16至317頁）。

   惟查原審100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筆錄係記載兩造對於法院諭

   知「爭執部分」答稱「對於法官確認爭點結果無意見」（見

   原審卷六第21至22頁反面），並非兩造就各自主張之爭點經

   依民事訴訟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為協議，尚難遽認受原

   審所諭知「爭執部分」之拘束。次查上訴人於100 年7 月21

   日即補充大廣三不動產與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之事實，原

   審於106 年1 月18日始宣示判決，自上訴人補充該部分之事

   實起尚有5 年8 個月餘之時間可供兩造攻防，自無防礙被上

   訴人之防禦與訴訟之終結可言，況大廣三不動產及金典酒店

   不良債權交易案，所涉金額甚為龐大，如不許提出，容顯失

   公平，則勤美公司等12人此部分之抗辯，亦不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一)何明憲為勤美公司之董事長，曹明宏、吳淑娟、吳正道、黃

   美霜、葉棟昌為勤美公司之董事，金奉天為勤美公司之法人

   代表人董事，詮遠公司為勤美公司之法人董事代表人；吳基

   忠、林廷芳、陳本發為勤美公司監察人；孫玉珍為在勤美公

   司97年度財務報告簽章之公司會計主管；楊美雪、陳雅琳任

   職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擔任上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柴俊林為勤美子公司全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大

   飯店）副董事長；汪家玗為勤美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全國

   大飯店監察人；張馨予為勤美公司財會人員，以上19人，除

   柴俊林、汪家玗、張馨予3 人外，其餘15人（不含勤美公司

   ）均參與勤美公司系爭財報之編製、查核、簽證及通過，各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勤美公司公告符合實情之財

   務報表。另柴俊林、汪家玗、張馨予3 人，亦應合法處理勤

   美公司或全國大飯店之事務，不得從事挪用資產及事後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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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法行為，合先敘明。

 (二)勤美公司董事長何明憲亦兼任全國大飯店之董事長，柴俊林

   係全國大飯店董事兼副董事長，綜理全國大飯店日常業務，

   汪家玗係勤美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張馨予係勤美公司之財

   務會計人員（下合稱何明憲等4 人）；全國大飯店係勤美公

   司持股96.83%之子公司；銓遠公司係勤美公司董事長何明憲

   家族投資之關係企業，屬何明憲所有之私人投資公司。何明

   憲於97年12月間，為應付銓遠公司之資金需求，經詢問永豐

   商業銀行忠孝分行（下稱永豐銀行）經理歐陽子能相關貸款

   條件後，遂思利用其擔任全國大飯店董事長職務之機會，以

   挪用全國大飯店之存款設定質權予永豐銀行之方式，俾利其

   能順利向該銀行貸得款項。嗣後何明憲將上開貸款及全國大

   飯店存款設定質權之緣由告知柴俊林，渠等即共同基於意圖

   為自己及銓遠公司不法所有之犯意聯絡，由何明憲指示柴俊

   林於97年12月29日以全國大飯店之名義在永豐銀行開設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00），並於翌（30）日將其等業務上

   所持有之全國大飯店存款3300萬元存入該帳戶內，隨即將該

   款項轉成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後，易持有為所

   有設定質權予永豐銀行，以此作為銓遠公司向永豐銀行借款

   之擔保（下稱系爭保證交易）。嗣經永豐銀行審核相關貸款

   及設定質權文件完備後，該銀行即於同日將3000萬元之貸款

   金額撥入銓遠公司設於該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0），再由何明憲將貸得之款項挪作清償銓遠公司債務之用

   。又何明憲、柴俊林上揭行為，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

   3 款特殊背信犯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0年9月16日98年

   度金重訴字第1 號判決有罪科刑判決在案。又何明憲、柴俊

   林等人為掩飾上開不當挪用全國大飯店定期存款為關係人銓

   遠公司借款質押擔保之實情，竟覓得具有使發行人申報公告

   不實財務報告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汪家玗、張馨予，蓄意

   隱匿上情故為不實揭露，未於勤美公司系爭財報中據實記載

   並揭露全國大飯店為關係人銓遠公司背書保證之事實，且將

   上開全國大飯店3300萬元定期存款債權謊稱為係供發行全國

   大飯店禮卷之用，虛偽記載為業務保證金之受限制資產等語

   ，足使系爭財報有虛偽、隱匿之情形。此觀勤美公司嗣後更

   正系爭財報內容，將上開3300萬元定期存款列入抵質押財產

   ，並更正受限制資產原因由業務保證金修改為短期借款擔保

   即明。

 (三)勤美公司係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全國大飯店則係

   勤美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依證交法、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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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準則等相關法令之規定，勤美公司應編製「勤美公司財

   務報表」及「勤美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上開財

   務報表之內容，應允當表達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結果暨現

   金流量等事項。然何明憲等4 人為避免前述向永豐銀行貸款

   供何明憲個人及銓遠公司使用，而以全國大飯店定期存款質

   押擔保之事實遭查核年度財務報表之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楊美雪、陳雅琳發現及揭露於其查核意見中，竟基於

   共同犯意之聯絡，謀議由張馨予出面向該會計師事務所員工

   蘇志和謊稱該筆定期存款質押擔保係為全國大飯店發行禮券

   所用，而未於系爭財報揭露系爭保證交易之事實，造成勤美

   公司股價無法反應其真實之財務狀況，導致本案授權人蒙受

   日後真象爆發後股價下跌之損失。而勤美公司之股價於98年

   4 月30日系爭財報公告後，至98年6月3日媒體報導該公司涉

   嫌發布不實財報期間止，股價即從98年5月4日之收盤價28.1

   元一路攀升至98年6月2日收盤價40.3元，本案授權人因信賴

   勤美公司股價已適當反應該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而買進該

   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詎料於媒體報導該公司遭掏空及涉嫌

   發布不實財報後，該公司股價呈現急遽下跌之情形，使於前

   述期間內買進勤美公司股票或繼續持有之本案授權人因此蒙

   受股價下跌之損失。

 (四)勤美公司系爭財報不僅隱匿系爭保證交易，何明憲更於94年

   、95年間透過購買不動產及不良債權之機會，藉由層層轉售

   墊高價格、支付不必要之服務報酬等不合營業常規之方式掏

   空勤美公司資產，造成勤美公司對外公告之財務報告有關「

   不動產投資」、「固定資產」、「其他金融資產」、「營業

   費用」科目有虛增之虛偽不實情形，「背書保證」科目亦有

   虛偽隱匿之情形。諸如大廣三不動產案，勤美公司為取得大

   廣三大樓之所有權，本可透過子公司日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日華公司）以標取不良債權之7 億4516萬8168元

   之成本，逕行為抵押權之塗銷及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卻藉由

   訴外人錦樹虛設之勁林爭青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勁林爭青公司）及齊林環球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齊

   林環球公司）層層轉賣，並藉由債權物權化之過程墊高該不

   良債權之價格以虛增大廣三不動產之價值為17億元，致使勤

   美公司95年之財報中有關「不動產投資」科目及96年起轉列

   之「固定資產」科目依成本法認列價值為17億元，不法溢付

   9 億5483萬1832元。而台中金典酒店不良債權案，勤美公司

   為取得金典酒店之所有權，本可透過日華公司以34億1402萬

   1045元之成本，逕行為抵押權之塗銷及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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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藉由債權物權化及處理佔用戶之名義使日華公司墊高該不

   良債權之價格為47億5000萬元，轉賣於勤美公司與訴外人太

   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子公司），進而虛增金典

   酒店不良債權之價值，致使勤美公司自95年起對外公告之相

   關財報有關「其他金融資產」科目依成本法認列購買價格之

   半數23億7500萬元。嗣於96年間受償18億元，因勁林爭青公

   司、齊林環球公司均為虛設公司，勤美公司卻不法支付服務

   報酬3 億6500萬元與該二公司，款項流入何明憲等人帳戶，

   另以違約金名義，不法支付1500萬元予何明憲擔任負責人之

   銓遠公司，合計為3 億8000萬元，勤美公司與太子公司各分

   擔半數即1 億9000萬元，亦因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交易而不法

   溢付1 億9000萬元，上開不法溢付導致勤美公司資產虛增。

   此外，何明憲並隱匿95年間為齊林環球公司以支票背書保證

   ，使齊林環球公司取得借款，先行購買大廣三不動產相關權

   利。系爭財報不實，自具有重大性，以致財報不實情節揭露

   後股價重挫，造成投資人損失。

 (五)為此，依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第20條之1 第1 項、第3 項

   、會計師法第42條、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第

   28條、第188 條、第185 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就證交

   法、會計師法、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後段、第2 項之規定，

   擇一為有利之判決，再依民法第28、188 、185 條判斷連帶

   責任之範圍，並聲明：(1)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一之一

   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一「求償金額」欄所

   示合計1 億2655萬4150元本息，(2)勤美公司等16人應再連帶

   給付如附表一之二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二

   「求償金額」欄所示合計1077萬1220元本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抗辯：

 (一)勤美公司等12人部分：

 1.系爭財報未充分揭露系爭保證交易對象為銓遠公司乙節，乃

   四大財務報表之附註部分，非屬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1 項所

   規定之「主要內容」，且與投資人買進勤美公司股票或與投

   資人之投資損失間無交易或損失因果關係存在。又勤美公司

   於系爭財報公告後之第1 個交易日即98年5 月4 日之收盤價

   為28.1元，至98年6 月2 日勤美公司收盤價為40.3元，期間

   股價漲幅高達43.4% 。以勤美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2 億

   7147萬2242股計算，市值增加高達30餘億元，顯非未揭露系

   爭3300萬元之保證交易對象為銓遠公司，即足以使勤美公司

   股票價值漲幅高達30餘億元，佐以98年12月1 日更正系爭財

   報之重大訊息對外發布後，勤美公司股價每股自41.1元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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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46.1元，即可見系爭財報之內容並無影響或扭曲勤美公司

   之股價，自不得適用詐欺市場理論推定交易因果關係存在。

   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財報未據實記載，乃隱匿勤美公司與全國

   大飯店挪用資產之行為，涉及公司治理及公司誠信問題，將

   影響市場評價而造成股價下跌，致投資人受有損害云云，惟

   乃上訴人主觀上之臆測，且系爭財報是否實在，與公司治理

   及經營階層之誠信並無直接關聯，勤美公司股票係受媒體報

   導而下跌，然至98年12月間其平均收盤價已回升至每股43.7

   2 元，如投資人未受媒體影響而仍繼續持有勤美公司股票，

   至上訴人99年1月7日公告受理求償之日，將不會受到任何損

   害，可知系爭財報未充分揭露銓遠公司為保證交易對象乙節

   與投資人之損害無關。

 2.勤美公司購買大廣三不動產及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乃真實交易

   ，並依會計準則以成本法如實認列，且該交易價格亦符合客

   觀市價，並無誤導投資人之情事，故無財報不實可言，與投

   資人之買進勤美公司股票及投資損害間欠缺交易因果關係及

   損失因果關係存在。蓋上訴人主張勤美公司有不法溢付並非

   當然同時該當於財報不實，即上訴人除須證明有何不法溢付

   外，尚須證明系爭財報認列之資產客觀價值低於公平市價，

   致投資人高估勤美公司之股價，才得代投資人求償財報不實

   之損害賠償，然於本件並無此情事，上訴人自不得代投資人

   請求伊等賠償損害。

 3.上訴人關於損害之計算存在諸多錯誤，上訴人以毛利法作為

   損害賠償之計算方式，有違民法回復原狀之規定，而應以「

   淨損益法」計算損害賠償，再者，大盤下跌之因素，及投資

   人於系爭財報公告後至媒體報導期間出售勤美公司股票而獲

   得之利益，亦應自損害賠償中扣除。另大廣三、金典酒店不

   良債權交易案早於98年6 月3 日即已經媒體報導，上訴人遲

   至100年7月21日始追加主張，其請求權顯罹於時效而消滅。

 4.曹明宏、吳淑娟、吳正道、黃美霜、葉棟昌、金奉天、吳基

   忠、林廷芳、陳本發等9 名勤美公司董監事及孫玉珍，對系

   爭保證交易毫無所悉，因合理確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且未

   出具保留意見之全國大飯店財務報表，始據以編製、查核並

   決議通過系爭財報，自無過失。

 (二)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楊美雪、陳雅琳部分：

 1.勤美公司於完成大廣三不動產、金典酒店不良債權之交易案

   後，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即進行實地查核，並於

   96年3 月14日呈報金管會，依其查核結果，認大廣三不動產

   鑑價價值為20.2至20.4億元，同時95年5月5日法院強制執行

Page 8 of 17



   時所定拍賣底價為18.5億元，均較勤美公司於本案中支付之

   價金17億元為高，金典酒店案不動產鑑價價值約為55.27 億

   元，債權之估價總額為47.63 億元，亦均高於本件交易總金

   額47.5億元。可見勤美公司取得資產之價格並無明顯異常，

   且系爭財報以勤美公司實際取得成本入帳，並無違反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蓋市值高於取得成本，仍應以取得成本入帳，

   若市值低於取得成本，則應進行資產減損評價，勤美公司上

   開二交易既無任何跡象足以顯示資產有減損情事，則勤美公

   司以取得成本入帳，乃遵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當然結果。

   上訴人雖主張勤美公司以不合營業常規之不利益交易方法墊

   高交易成本，故存在不法溢付而應將該等價額自資產成本中

   剔除，惟此乃混淆非常規交易與財報不實二事，蓋勤美公司

   得否以較低價額完成交易，係屬公司是否涉有非常規交易之

   問題，尚無從逕謂系爭財報存在不實情事。勤美公司將已確

   實支出之交易價款及服務報酬等費用按財務會計準則認列，

   自屬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當無所謂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2.系爭保證交易未於系爭財報附註揭露，非屬財務報告之主要

   內容，且於系爭財報公告日前即已解質，故對於勤美公司財

   務狀況無任何影響，當不影響系爭財報之表達與投資人決策

   ，自無證交法第20條之1之適用。蓋證交法第20條之1乃規定

   「前條第2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

   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

   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

   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而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等四大報表後之附

   註或其他事項非屬主要內容，縱金管會以行政處分使其補正

   或修正，或依法裁處行政罰，尚難以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2

   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174條第1項第5款或第6款之規定，

   施以刑事或民事責任。而系爭保證交易之揭露並無不實，勤

   美公司雖於金管會要求下更正系爭財報附註，然更正前後財

   務報表受限制資產金額均相同，未有變更，僅將原「受限制

   資產業務保證金資產」3650萬元，拆分為「受限制資產業務

   保證金資產」350 萬元，及「受限制資產短期借款」3300萬

   元，後者即為系爭保證交易金額，可見系爭財報並無揭露不

   實。又關於系爭保證交易，銓遠公司於98年2 月23日即如數

   清償本息，並於同年3月2日解質，可見系爭保證交易已確定

   無未認列估計之或有損失存在，全國大飯店就為何人作保，

   完全不影響系爭財報於資產負債日（97年12月31日）資產負

   債之評估，自不具重要性，更遑論該背書保證金額僅約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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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公司總資產137億元之0.2%，完全不具有重要性可言。

 3.勤美公司股價於98年6 月間經媒體大幅報導檢調搜索及公司

   遭掏空50億元等情而大幅下跌，對比同年12月系爭財報附註

   更正系爭保證交易內容後，股價未跌反升，更可見系爭保證

   交易之記載，對於投資人決策並無影響。再者，縱令楊美雪

   、陳雅琳依證交法第20條之1 規定須負賠償責任，依會計師

   法第15條規定，僅法人會計師事務所須與會計師負連帶賠償

   責任，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既僅為合夥組織，自無庸與會

   計師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

 (三)何明憲、柴俊林、汪家玗、張馨予部分：

 1.全國大飯店財務報表之「資產負債表」記載「受限制資產」

   為3650萬元，附註六並記載「定期存款業務履約保證3300萬

   元」，及「定期存款發行住宿券之履約保證350 萬元」，是

   全國大飯店3300萬元定期存款為受限制資產乙事已揭露於全

   國大飯店之財務報表中，對投資人評價勤美公司之整體客觀

   真實價值並無任何影響。另就全國大飯店為銓遠公司設質擔

   保乙事應否在97年度系爭財報中揭露，充其量僅為系爭財報

   「附註」內容完整性之問題，更遑論系爭財報於98年4 月30

   日公告時，系爭保證交易早因銓遠公司已清償借款而確定消

   滅，縱未於附註中充分揭露保證交易之交易對象，對投資人

   之投資判斷亦無影響。況98年6月3日媒體報導後至同年月18

   日間，勤美公司股價由每股37.5元跌至24.5元，市值下跌35

   .29 億元，而系爭設質擔保之3300萬元僅占勤美公司及其子

   公司合併總資產之0.1%，顯不可能為超過30億元市值下跌之

   原因。再者，勤美公司同年12月1 日發布重大訊息更正財務

   報表後，當月股價仍漲多跌少，平均收盤價為43.72 元，甚

   至較重大訊息公布當日之收盤價41.1元為高，足見系爭財報

   附註資料中是否充分揭露系爭保證交易，均無影響於勤美公

   司之股價。

 2.勤美公司以17億元購買大廣三不動產，及與太子公司共同以

   總價47億5000萬元購買金典酒店為擔保品之不良債權，該等

   交易均屬真實存在，並非虛偽交易。勤美公司既按購買之成

   本入帳，即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財務會計準則。至上訴

   人稱勤美公司得以更低價格購入上開不動產及不良債權，充

   其量僅為當時之交易決定是否符合商業經營判斷法則，及公

   司是否主張受有損害並據以向債務人求償問題，而上訴人已

   代位勤美公司向何明憲求償，現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高

   分院審理中，與財報不實無涉。倘如上訴人所稱不得以交易

   成本，而應以扣減所謂「不法溢付」後之數額入帳，則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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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無法表達公司實際現金支出或應付帳款金額，及購買資產

   之真實價，反而誤導投資人之嫌，實無可採。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

   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附表一之一所示之訴訟

   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一「求償金額」欄所示合計1 億

   2655萬4150元，及自101 年1 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並由上訴人受領之。(三)勤美公司等16人應再連帶給付如附表

   一之二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二「求償金額」

   欄所示合計1077萬1220元，及自101年1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

   延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勤美公司為依證交法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全國大飯店

   為勤美公司轉投資持股96.83%之子公司。

 (二)全國大飯店於97年12月29日在永豐銀行開設帳戶（帳號：00

   000000000000），並於97年12月30日將3300萬元存入該帳戶

   內，並將該款項轉成定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後

   ，以此作為銓遠公司向永豐銀行借款擔保。永豐銀行於97年

   12月30日將3000萬元之貸款款項撥入銓遠公司設於永豐銀行

   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三)銓遠公司於98年2 月23日已向永豐銀行清償系爭3000萬元借

   款。全國大飯店系爭保證交易於98年3 月2 日解質，即於勤

   美公司於98年4 月30日公告系爭財報前全國大飯店之保證責

   任已確定消滅。

 (四)勤美公司於98年4 月30日公布系爭財報（基準日為97年12月

   31日），已將全國大飯店3300萬元存款之設質擔保於合併財

   報中列入「受限制資產」，但未揭露勤美公司子公司全國大

   飯店以3300萬元定期存單為銓遠公司向永豐銀行借款設質擔

   保之事實。

 (五)勤美公司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98年8 月27日臺證

   治字第0981803054號函（見原審卷十第296 至297 頁）之要

   求，於98年12月1 日公告更正系爭財報內容如附表3之1所示

   （見本院卷二第435 至437 頁、原審卷十二第88頁）。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證交所均未要求勤美公司重編系爭

   財報，或針對系爭財報處以罰鍰。

五、本院判斷：

 (一)上訴人雖主張系爭財報關於系爭保證交易之記載不實，造成

   投資人信賴系爭財報購買或賣出勤美公司股票，致受有損害

   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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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前條第2 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

   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

   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

   人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

   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證交法第20條之1 第1 項定有明

   文。前揭法條文義所謂主要內容，係指相當有可能影響理性

   投資人決定於交易市價是否購買或賣出有價證券之財務報表

   資訊，即英美法上之「重要性」，而非指任何依法應公開之

   資訊只要有所隱匿或不實，不問是否足以影響理性投資人是

   否購買有價證券，均須對投資人就交易所產生之損害負賠償

   責任。蓋財務報表所未揭露或與事實不符之資訊若不足以影

   響投資人是否決定購買該有價證券，則即與投資人所受損害

   間無交易或損失之因果關係存在，自亦無詐欺市場理論之適

   用，法理至明。

 2.系爭財報未揭露系爭保證交易係屬隱匿或不實：

   按財務報表附註應揭露「一、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為他

   人背書保證。二、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為他人背書保證」

   ，96年3 月9 日施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5條

   第1 款第2 目、第2 款第2 目定有明文。次按「用於抵押或

   質押之資產，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說明其性質、範圍與金額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彙編第24條亦定有明文。經查全國大

   飯店為勤美公司轉投資持股96.83%之子公司，全國大飯店提

   供以其於永豐銀行定期存款3300萬元設定質權，做為銓遠公

   司借款之擔保，依上說明自應於勤美公司財務報表、合併財

   務報表及全國大飯店財務報表揭露，惟系爭財報並未充分揭

   露，僅於「六、質押之資產」項下記載「受限制資產業務保

   證金3650萬元」等字（見原審卷一第171 頁），致遭證交所

   認定勤美公司97年第4季至98年第1季個別財務報告有關子公

   司背書保證交易之揭露、97年第4 季合併財務報告有關關係

   人交易、抵質押資產資訊及背書保證資訊揭露及98年第1 季

   合併財務報告有關關係人交易之揭露核有不實情事，於98年

   8月27日函知於文到後3日內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財務報告更正

   專區完成更正作業，有證交所臺證治字第0981803054號函足

   憑（見原審卷十第296 至297頁），勤美公司並於98年12月1

   日更正財報內容為「98年第一季。關係人名稱銓遠，最高餘

   額：3300萬元。期末餘額：（註）。註：係合併公司全國大

   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為協助銓遠取得融資而提供定存單3300

   萬元供金融機構質押，該筆定存單已於民國98年2 月28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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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質押」，有勤美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季報表附註（續

   ）可證（見原審卷十二第88至93頁），自堪認系爭財報未揭

   露系爭保證交易有隱匿或不實之情事。

 3.系爭保證交易之資訊非屬財務報表之主要內容，對於投資人

   是否購買勤美公司股票並不具重要性：

 (1)經查勤美公司於98年4 月30日公告系爭財報，股價即從98年

   5 月4 日之收盤價28.1元一路攀升至98年6 月2 日收盤價40

   .3元，有勤美公司98年1 月5 日至98年8 月20日之股價變化

   資料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 至3 頁）。而依勤美公司當時已

   發行股份總數2 億7147萬2242股估算，此期間漲幅達33億11

   96萬1352.4元【計算式：(40.3-28.1)&#215;000000000=0000000

   000.4 】，顯非勤美公司隱匿其子公司全國大飯店為銓遠公

   司背書保證之事實即可造成。再對照勤美公司於98年12月1

   日公告「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揭露資料」之重大訊

   息，更正97年度第4季與98年度第1季之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

   報表，揭露全國大飯店為銓遠公司背書保證發佈更正財報之

   重大訊息後，至98年12月14日共10個營業日，勤美公司股價

   自每股41.1元上漲至46.1元，漲幅達12% ，有98年12月1532

   勤美各日成交資訊可稽（見原審卷八第137 頁），足見勤美

   公司於98年12月1 日發佈更正財報之重大訊息後，股價未因

   此下跌，堪認系爭保證交易是否於系爭財報揭露，對於投資

   人是否購買或賣出勤美公司股票並不具有重要性。

 (2)上訴人雖主張自98年6 月3 日媒體報導勤美公司遭檢調搜索

   後至98年6 月18日勤美公司股價大幅下跌，股價由每股37.5

   元跌至24.5元，因系爭保證交易未揭露涉及公司治理與經營

   階層誠信問題，對勤美公司股價自有影響，並會造成投資人

   之損害云云。惟查勤美公司股價自37.5元跌至24.5元，依勤

   美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總數2 億7147萬2242股計算，勤美公

   司於此期間總市值下跌達35億2913萬9146元【計算式：(37.

   5-24.5)&#215;000000000=0000000000 】，而系爭保證交易未揭

   露之背書保證金額僅為3300萬元，約佔勤美公司總資產138

   億6660萬9000元（見勤美公司資產負債表，附於原審卷一第

   183頁反面）之0.238%【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 】，衡諸常情，未揭露3300萬元之系爭保證交易實

   無導致超過35餘億元之市值下跌之理，且上訴人對於為何未

   揭露系爭保證交易會導致超過106倍【計算式：0000000000/

   00000000=106.000000000】勤美公司市值之損失，亦未舉證

   以實其說，僅空言主張勤美公司之公司治理與經營階層誠信

   有問題即足影響股價云云，顯不足採。次查98年6月3日檢調

Page 13 of 17



   搜索勤美公司後，勤美公司之股價固有下跌，然查斯時相關

   媒體報導，主要係以勤美公司因不良債權疑遭掏空50億元，

   或數10億元為報導之標題（「勤美公司勾結外人買賣不良債

   權」、「太子與勤美公司利用日華資產管理公司以虛偽交易

   層層抬高不良債權之售價」及「勤美公司遭掏空數10億元」

   ），有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十二第260 至265 頁）。再觀諸上訴人所提自由時

   報上載：「勤美公司高層疑挪用公司資產，作為個人信用擔

   保虛構不實財報」等語，並無法知悉上開具體內容為何，更

   無法得知全國大飯店有為銓遠公司背書保證3300萬元之情事

   ，參酌多家媒體同時報導勤美公司因不良債權疑遭掏空50億

   元，50億元已達勤美公司總資產36.06%【計算式：00000000

    00/00000000000=0.360578，小數點4 位以下四捨五入】，

   更達勤美公司淨值64億4757萬1000元（見勤美公司資產負債

   表之股東權益合計欄，附於原審卷一第183 頁反面）之77.5

   5%【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小位

   點4 位以下四捨五入】，且與前述勤美公司於該期間下跌之

   市值相當；且就該刑事案件起訴後，前開媒體均僅報導大廣

   三案及金典酒店案，對於系爭保證交易，均隻字未提，有上

   開報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十二第266 至268 頁），可見系

   爭財報未揭露系爭保證交易並不影響勤美公司股價，勤美公

   司股價下跌係應媒體報導勤美公司因不良債權疑遭掏空50億

   元或數10億元有關。則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自不足採。

 4.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二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於系爭財

   報公告前購買勤美公司股票，而於98年6 月4 日以後賣出或

   繼續持有勤美公司股票致受有損害，亦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

   云云。惟查附表一之二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既係在系爭

   財報公告前購買勤美公司股票，即非信賴系爭財報而受有損

   害之人，縱受有損害亦與系爭財報內容是否真實無涉，與系

   爭財報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則上訴人此部分之請求，顯屬

   無據。

 5.綜上所述，勤美公司股價於98年6月3日至同年月18日間下跌

   應與系爭財報未揭露系爭背書保證交易無關，系爭保證交易

   非屬系爭財報之主要內容，對於投資人是否購買或賣出勤美

   公司股票並不具有重要性，亦無詐欺市場理論之適用。至附

   表一之二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則非信賴系爭財報而購買

   勤美公司股票，其等購買勤美公司股票與系爭財報無因果關

   係存在。則上訴人據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難認有據。

 (二)上訴人雖主張勤美公司於95年原可以7 億4516萬8168元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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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購入大廣三之不動產，及以34億1402萬1045元之價格購買

   金典酒店之不良債權，然卻藉由層層轉售墊高價格，與支付

   不必要服務報酬等不合常規方式掏空勤美公司資產，而以17

   億元購買大廣三資產，及以47.5億元之價格購入金典酒店不

   良債權，且未於系爭財報揭露，致投資人誤信系爭財報購買

   勤美公司股票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

   云。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會計衡量以歷史成本為原則」、「固定資產除特殊情形

   外，應按照取得或建造時之成本入帳。所謂建造成本，包括

   直接成本及應分攤之間接成本、稅捐及其他至建造完成止所

   發生之必要支出。不同種類固定資產之交換，應按公平市價

   入帳，承認換出資產之交換損益。同種類固定資產之交換，

   如無另收現金者，應按換出資產之帳面價值（或加計另支付

   之現金）或公平市價較低者作為換入資產之成本入帳。如有

   另收現金者，則現金部份應視為出售，按比例承認利益，換

   入資產部份應視為交換，不承認利益。但如有損失，仍應全

   額承認。受贈資產按取得時之公平市價入帳。」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彙編第6 條、第21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又企

   業僅於資產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始應將其帳面金

   額減少至可回收金額。此減少部分即為減損損失。資產減損

   損失應立即認列於損益，除非該資產係依其他準則之規定以

   重估價金額列報。重估價資產之所有減損損失應依該其他準

   則作為重估價減少數。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亦

   著有明文可參。

 2.經查勤美公司係以17億元購買大廣三不動產，並與太子公司

   共同以47億5000萬元（勤美公司取得不良債權50% 權利為23

   億7500萬元）購買金典酒店之不良債權等情，已據兩造所不

   爭執，則勤美公司按成本法入帳，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已難認系爭財報有何不實情事。況上訴人雖主張勤美公司得

   以更低之價格購買大廣三不動產及金典酒店之不良債權，卻

   不法溢付11億4483萬1832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虛增勤美公司資產，系爭財報顯有不實云

   云，然參酌前揭說明，企業僅於資產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

   金額時，始應將其帳面金額減少至可回收金額，並非能以更

   低價格購買資產，即可就差價進行減資減價程序。再者，勤

   美公司於102 年9 月6 日將大廣三不動產以48億9600萬元出

   售予訴外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

   有上市（櫃）公司（含98年10月30日前TDR 重訊）資料足憑

   （見本院卷二第591 頁），堪認勤美公司購買大廣三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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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價格並未低於資產可回收金額，不得進行資產減損之會計

   處理。另勤美公司係與太子公司共同以47億5000萬元購買金

   典酒店不良債權，而金典酒店不良債權經訴外人冠昱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鑑定結果為47億6300萬元，有債權價值評估報

   告摘要可證（見本院卷二第603 頁），亦難認勤美公司確有

   虛列資產之情事。則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並不足採。次查

   勤美公司購買大廣三不動產與金典酒店不良債權，均為真實

   之交易，而非虛偽之假交易，勤美公司以取得成本入帳，自

   符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縱認勤美公司有上訴人所指非常規之

   交易情事，亦容屬上訴人得否代位勤美公司請求行為人賠償

   損害問題，尚不得謂系爭財報存在不實情事。則勤美公司既

   已確實支出之交易價款及服務報酬等費用，並按財務會計準

   則認列，自屬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尚難認系爭財報有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

 3.至上訴人指摘勤美公司隱匿曾為齊林環球公司背書保證之行

   為，使齊林環球公司得以先行購買大廣三不動產相關權利，

   再行轉賣大廣三不動產予勤美公司，使系爭財報「背書保證

   」科目不實云云，縱認屬實，惟齊林環球公司業於95年間以

   17億元轉賣大廣三不動產予勤美公司，勤美公司為齊林環球

   公司背書保證之債務當已不存在，自應無庸再於系爭財報（

   即97年度勤美公司財務報表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揭露

   勤美公司95年間已消滅之背書保證債務，此當非98年4 月30

   日公告之系爭財報應予揭露之事項，亦難因勤美公司曾為齊

   林環球公司背書保證，遽謂系爭財報不實。此外，上訴人復

   未能就此項不實確致投資人誤信系爭財報，購買股票而受有

   損害乙節，舉證以實其說，亦不足採。

 4.綜上所述，勤美公司即令得以較低之價格購買大廣三之不動

   產與金典酒店之不良債權，然倘購買之價格未足認定確屬偏

   離市場行情，且交易金額均按歷史成本法入帳而揭露於系爭

   財報，即不能遽認勤美公司確有虛列資產致財報不實之情事

   。而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大廣三不動產與金典酒店不良債

   權交易，有何偏離市場行情之情事，徒以勤美公司得以較低

   之價格購入，謂遽系爭財報不實，自難憑採，其據此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亦屬無據。

六、從而，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第3

   項、會計師法第42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後段、第2項、第

   28條、第188條、第185條規定，請求(一)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附表一之一所示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一之一「求償

   金額」欄所示合計1 億2655萬4150元，及自101年1月13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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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二)勤美公司等16人

   應再連帶給付如附表一之二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各如附表

   一之二「求償金額」欄所示合計1077萬1220元，及自101年1

   月13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莉雲

                           法  官  吳素勤

                           法  官  何君豪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簡曉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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